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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乙○○與被害人丙○○為父子，被告與

前妻甲○○離婚後，由被告擔任被害人之親權人，被告固因

違反義務而導致被害人死亡之結果，惟衡諸本件被告與被害

人之關係至為緊密，且案發時係因被害人身體狀況有異始釀

下本案，請考量被告與被害人家庭已因本案身心受創，且被

害人之母親、外婆亦明確表示不願追究，請求裁定不行國民

參與審判，被告亦坦認犯行，是堪認本案罪責、科刑事項並

無重大爭議，縱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亦不違反司法公益性，

且可避免加劇被告與被害人家庭因本案遭受之身心衝擊，爰

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聲請裁定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等語（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

二、按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

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

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國民法官法第1條定有明

文。可知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係欲使審理、評議過程

能公開透明，並藉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相互對話、反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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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俾個案之裁判能正確反應國民法律感情，具有相當公

益性質。惟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

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

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

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

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法院

為第一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

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

第1項第4款、第5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法院為國民法官

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

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

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

亦有明文。依前揭規定，可知倘依個案情形，如被告已承認

犯罪，就罪責、科刑事項無重大爭議，不具彰顯國民參與審

判價值之重要公益性，或行國民參與審判，將反而有害於被

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之權利，法院自得於徵詢前揭之人意

見，於審酌公共利益、當事人訴訟權益後，依聲請或職權裁

量排除國民參與審判。

三、經查：

㈠、被告對於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與罪名均坦承不諱（見本院

卷第108頁），辯護人亦為認罪之主張（見本院卷第108

頁），且由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經本院確認

檢辯雙方之主張，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犯罪事實認定、

法律適用均無爭執，僅主張調查被告得否依刑法第59條、第

62條前段減輕其刑，及是否參酌兒童權利公約之規定從輕量

刑，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08頁）。

就前揭調查部分，辯護人陳稱：被告為認罪之答辯，請求依

刑法第59條、第62條前段減輕刑度，並參酌兒童權利公約規

定避免判處無期徒刑或從寬考量減刑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

108頁），檢察官則稱：目前並無具體求刑等語（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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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頁）。而被害人家屬不願追究被告刑事責任等情，有

陳情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1至46頁），可見本案於罪

責、科刑事項上並無重大爭議。

㈡、復就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檢察官陳稱：本案與一般酒駕致

第三人死亡之情形不同，因被告與被害人具血緣關係，且是

直系親屬，相信這件事情對被告已經是最直接的懲罰，對於

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

第110頁），被告陳稱：前妻跟其母親都已經原諒我，一方

面也在安慰我，因為他們知道孩子是我一手帶大，心裡痛苦

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辯護人陳稱：被告與前妻離婚後

被害人監護權都在被告這，因被害人從小患有弱視、高血壓

等疾病，長期需要就醫回診，生活中都是由被告細心照顧，

被害人母親及外婆都看在眼裡，本案這個遺憾大家都不願發

生，最遺憾的還是被告失去自己的孩子，被害人家屬於偵查

中已經明確表示沒有要提告，希望能盡早結束本案，不要行

國民參審，並給予被告較輕的處罰，因本案發生於被告家

庭，希望不要攤開處理，被害人終究是被告兒子，且被告尚

有2名未成年子女須扶養，一旦由國民法官進行審理，可能

會有新聞報導，害怕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不良影響或對被告造

成誤解，爰聲請改行通常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

被害人家屬即被害人母親甲○○、外婆丁○○亦以書狀表

示：被告與被害人感情很好，被告一直用心照顧被害人，被

告因為本案已經受到足夠的懲罰，且會一輩子自責，他是最

不希望本案發生的人。我們只希望本件盡快落幕，這樣的家

庭悲劇不要再攤開來被國民法官討論或批評，我們只想趕快

回到平靜的生活，也讓被告趕快回到其他2名小孩身邊等

語，有前引陳情書在卷可稽，足徵縱使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並不違反公益性，並能兼及被害人家屬因被告犯罪行為所致

身心上之衝擊及影響，而具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

當之情形。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當前訴訟進行情況，經徵詢檢察官、被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告、辯護人、被害人家屬之意見，兼衡公共利益、當事人訴

訟權益後，認本件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

定，應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是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

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程士傑

　　　　　　　　　　　　　　　　　　　法　官  吳昭億

　　　　　　　　　　　　　　　　　　　法　官　黃虹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

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諾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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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乙○○與被害人丙○○為父子，被告與前妻甲○○離婚後，由被告擔任被害人之親權人，被告固因違反義務而導致被害人死亡之結果，惟衡諸本件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至為緊密，且案發時係因被害人身體狀況有異始釀下本案，請考量被告與被害人家庭已因本案身心受創，且被害人之母親、外婆亦明確表示不願追究，請求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被告亦坦認犯行，是堪認本案罪責、科刑事項並無重大爭議，縱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亦不違反司法公益性，且可避免加劇被告與被害人家庭因本案遭受之身心衝擊，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
二、按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國民法官法第1條定有明文。可知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係欲使審理、評議過程能公開透明，並藉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相互對話、反思之過程，俾個案之裁判能正確反應國民法律感情，具有相當公益性質。惟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法院為第一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亦有明文。依前揭規定，可知倘依個案情形，如被告已承認犯罪，就罪責、科刑事項無重大爭議，不具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公益性，或行國民參與審判，將反而有害於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之權利，法院自得於徵詢前揭之人意見，於審酌公共利益、當事人訴訟權益後，依聲請或職權裁量排除國民參與審判。
三、經查：
㈠、被告對於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與罪名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08頁），辯護人亦為認罪之主張（見本院卷第108頁），且由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經本院確認檢辯雙方之主張，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犯罪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均無爭執，僅主張調查被告得否依刑法第59條、第62條前段減輕其刑，及是否參酌兒童權利公約之規定從輕量刑，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08頁）。就前揭調查部分，辯護人陳稱：被告為認罪之答辯，請求依刑法第59條、第62條前段減輕刑度，並參酌兒童權利公約規定避免判處無期徒刑或從寬考量減刑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檢察官則稱：目前並無具體求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而被害人家屬不願追究被告刑事責任等情，有陳情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1至46頁），可見本案於罪責、科刑事項上並無重大爭議。
㈡、復就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檢察官陳稱：本案與一般酒駕致第三人死亡之情形不同，因被告與被害人具血緣關係，且是直系親屬，相信這件事情對被告已經是最直接的懲罰，對於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被告陳稱：前妻跟其母親都已經原諒我，一方面也在安慰我，因為他們知道孩子是我一手帶大，心裡痛苦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辯護人陳稱：被告與前妻離婚後被害人監護權都在被告這，因被害人從小患有弱視、高血壓等疾病，長期需要就醫回診，生活中都是由被告細心照顧，被害人母親及外婆都看在眼裡，本案這個遺憾大家都不願發生，最遺憾的還是被告失去自己的孩子，被害人家屬於偵查中已經明確表示沒有要提告，希望能盡早結束本案，不要行國民參審，並給予被告較輕的處罰，因本案發生於被告家庭，希望不要攤開處理，被害人終究是被告兒子，且被告尚有2名未成年子女須扶養，一旦由國民法官進行審理，可能會有新聞報導，害怕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不良影響或對被告造成誤解，爰聲請改行通常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被害人家屬即被害人母親甲○○、外婆丁○○亦以書狀表示：被告與被害人感情很好，被告一直用心照顧被害人，被告因為本案已經受到足夠的懲罰，且會一輩子自責，他是最不希望本案發生的人。我們只希望本件盡快落幕，這樣的家庭悲劇不要再攤開來被國民法官討論或批評，我們只想趕快回到平靜的生活，也讓被告趕快回到其他2名小孩身邊等語，有前引陳情書在卷可稽，足徵縱使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不違反公益性，並能兼及被害人家屬因被告犯罪行為所致身心上之衝擊及影響，而具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當前訴訟進行情況，經徵詢檢察官、被告、辯護人、被害人家屬之意見，兼衡公共利益、當事人訴訟權益後，認本件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應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是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程士傑
　　　　　　　　　　　　　　　　　　　法　官  吳昭億
　　　　　　　　　　　　　　　　　　　法　官　黃虹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諾櫻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4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聲 請 人即

選任辯護人  陳家宜律師(法扶律師)

            林姿伶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嚴上豐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乙○○與被害人丙○○為父子，被告與前妻

    甲○○離婚後，由被告擔任被害人之親權人，被告固因違反義

    務而導致被害人死亡之結果，惟衡諸本件被告與被害人之關

    係至為緊密，且案發時係因被害人身體狀況有異始釀下本案

    ，請考量被告與被害人家庭已因本案身心受創，且被害人之

    母親、外婆亦明確表示不願追究，請求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

    判，被告亦坦認犯行，是堪認本案罪責、科刑事項並無重大

    爭議，縱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亦不違反司法公益性，且可避

    免加劇被告與被害人家庭因本案遭受之身心衝擊，爰依國民

    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

    與審判等語（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

二、按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

    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

    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國民法官法第1條定有明文

    。可知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係欲使審理、評議過程能

    公開透明，並藉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相互對話、反思之過

    程，俾個案之裁判能正確反應國民法律感情，具有相當公益

    性質。惟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

    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

    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

    ；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法院為第

    一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

    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

    第4款、第5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

    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

    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

    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亦有

    明文。依前揭規定，可知倘依個案情形，如被告已承認犯罪

    ，就罪責、科刑事項無重大爭議，不具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

    值之重要公益性，或行國民參與審判，將反而有害於被害人

    或其家屬、告訴人之權利，法院自得於徵詢前揭之人意見，

    於審酌公共利益、當事人訴訟權益後，依聲請或職權裁量排

    除國民參與審判。

三、經查：

㈠、被告對於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與罪名均坦承不諱（見本院

    卷第108頁），辯護人亦為認罪之主張（見本院卷第108頁）

    ，且由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經本院確認檢辯

    雙方之主張，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犯罪事實認定、法律

    適用均無爭執，僅主張調查被告得否依刑法第59條、第62條

    前段減輕其刑，及是否參酌兒童權利公約之規定從輕量刑，

    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08頁）。就前

    揭調查部分，辯護人陳稱：被告為認罪之答辯，請求依刑法

    第59條、第62條前段減輕刑度，並參酌兒童權利公約規定避

    免判處無期徒刑或從寬考量減刑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8

    頁），檢察官則稱：目前並無具體求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

    8頁）。而被害人家屬不願追究被告刑事責任等情，有陳情

    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1至46頁），可見本案於罪責、科

    刑事項上並無重大爭議。

㈡、復就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檢察官陳稱：本案與一般酒駕致

    第三人死亡之情形不同，因被告與被害人具血緣關係，且是

    直系親屬，相信這件事情對被告已經是最直接的懲罰，對於

    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

    第110頁），被告陳稱：前妻跟其母親都已經原諒我，一方

    面也在安慰我，因為他們知道孩子是我一手帶大，心裡痛苦

    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辯護人陳稱：被告與前妻離婚後

    被害人監護權都在被告這，因被害人從小患有弱視、高血壓

    等疾病，長期需要就醫回診，生活中都是由被告細心照顧，

    被害人母親及外婆都看在眼裡，本案這個遺憾大家都不願發

    生，最遺憾的還是被告失去自己的孩子，被害人家屬於偵查

    中已經明確表示沒有要提告，希望能盡早結束本案，不要行

    國民參審，並給予被告較輕的處罰，因本案發生於被告家庭

    ，希望不要攤開處理，被害人終究是被告兒子，且被告尚有

    2名未成年子女須扶養，一旦由國民法官進行審理，可能會

    有新聞報導，害怕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不良影響或對被告造成

    誤解，爰聲請改行通常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被

    害人家屬即被害人母親甲○○、外婆丁○○亦以書狀表示：被告

    與被害人感情很好，被告一直用心照顧被害人，被告因為本

    案已經受到足夠的懲罰，且會一輩子自責，他是最不希望本

    案發生的人。我們只希望本件盡快落幕，這樣的家庭悲劇不

    要再攤開來被國民法官討論或批評，我們只想趕快回到平靜

    的生活，也讓被告趕快回到其他2名小孩身邊等語，有前引

    陳情書在卷可稽，足徵縱使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不違反公

    益性，並能兼及被害人家屬因被告犯罪行為所致身心上之衝

    擊及影響，而具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當前訴訟進行情況，經徵詢檢察官、被告

    、辯護人、被害人家屬之意見，兼衡公共利益、當事人訴訟

    權益後，認本件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

    ，應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是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

    民參與審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

    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程士傑

　　　　　　　　　　　　　　　　　　　法　官  吳昭億

　　　　　　　　　　　　　　　　　　　法　官　黃虹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諾櫻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4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聲 請 人即

選任辯護人  陳家宜律師(法扶律師)

            林姿伶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嚴上豐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乙○○與被害人丙○○為父子，被告與前妻甲○○離婚後，由被告擔任被害人之親權人，被告固因違反義務而導致被害人死亡之結果，惟衡諸本件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至為緊密，且案發時係因被害人身體狀況有異始釀下本案，請考量被告與被害人家庭已因本案身心受創，且被害人之母親、外婆亦明確表示不願追究，請求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被告亦坦認犯行，是堪認本案罪責、科刑事項並無重大爭議，縱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亦不違反司法公益性，且可避免加劇被告與被害人家庭因本案遭受之身心衝擊，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

二、按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國民法官法第1條定有明文。可知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係欲使審理、評議過程能公開透明，並藉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相互對話、反思之過程，俾個案之裁判能正確反應國民法律感情，具有相當公益性質。惟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法院為第一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亦有明文。依前揭規定，可知倘依個案情形，如被告已承認犯罪，就罪責、科刑事項無重大爭議，不具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公益性，或行國民參與審判，將反而有害於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之權利，法院自得於徵詢前揭之人意見，於審酌公共利益、當事人訴訟權益後，依聲請或職權裁量排除國民參與審判。

三、經查：

㈠、被告對於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與罪名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08頁），辯護人亦為認罪之主張（見本院卷第108頁），且由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經本院確認檢辯雙方之主張，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犯罪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均無爭執，僅主張調查被告得否依刑法第59條、第62條前段減輕其刑，及是否參酌兒童權利公約之規定從輕量刑，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08頁）。就前揭調查部分，辯護人陳稱：被告為認罪之答辯，請求依刑法第59條、第62條前段減輕刑度，並參酌兒童權利公約規定避免判處無期徒刑或從寬考量減刑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檢察官則稱：目前並無具體求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而被害人家屬不願追究被告刑事責任等情，有陳情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1至46頁），可見本案於罪責、科刑事項上並無重大爭議。

㈡、復就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檢察官陳稱：本案與一般酒駕致第三人死亡之情形不同，因被告與被害人具血緣關係，且是直系親屬，相信這件事情對被告已經是最直接的懲罰，對於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被告陳稱：前妻跟其母親都已經原諒我，一方面也在安慰我，因為他們知道孩子是我一手帶大，心裡痛苦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辯護人陳稱：被告與前妻離婚後被害人監護權都在被告這，因被害人從小患有弱視、高血壓等疾病，長期需要就醫回診，生活中都是由被告細心照顧，被害人母親及外婆都看在眼裡，本案這個遺憾大家都不願發生，最遺憾的還是被告失去自己的孩子，被害人家屬於偵查中已經明確表示沒有要提告，希望能盡早結束本案，不要行國民參審，並給予被告較輕的處罰，因本案發生於被告家庭，希望不要攤開處理，被害人終究是被告兒子，且被告尚有2名未成年子女須扶養，一旦由國民法官進行審理，可能會有新聞報導，害怕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不良影響或對被告造成誤解，爰聲請改行通常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被害人家屬即被害人母親甲○○、外婆丁○○亦以書狀表示：被告與被害人感情很好，被告一直用心照顧被害人，被告因為本案已經受到足夠的懲罰，且會一輩子自責，他是最不希望本案發生的人。我們只希望本件盡快落幕，這樣的家庭悲劇不要再攤開來被國民法官討論或批評，我們只想趕快回到平靜的生活，也讓被告趕快回到其他2名小孩身邊等語，有前引陳情書在卷可稽，足徵縱使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不違反公益性，並能兼及被害人家屬因被告犯罪行為所致身心上之衝擊及影響，而具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當前訴訟進行情況，經徵詢檢察官、被告、辯護人、被害人家屬之意見，兼衡公共利益、當事人訴訟權益後，認本件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應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是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程士傑

　　　　　　　　　　　　　　　　　　　法　官  吳昭億

　　　　　　　　　　　　　　　　　　　法　官　黃虹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諾櫻



